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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小城大事》以浙江省龙港市的创立与建设为原型，讲述了改革开放初
期，以李秋萍与郑德诚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带领百姓通过“集资、合伙”的方式，
在一片滩涂上建起一座富裕、和谐、幸福之城的故事。本期“看剧说法”，让我们
一起走进这座“小城”，用现代法律法规看看那些与法律有关的“大事”。

场景一 二楼住户倾倒垃圾致人受伤，应担何责？

  场景：李秋萍到月海镇担任镇长，与同事孟晓丽深入居
民区调研时，被二楼住户倾倒的垃圾砸伤。二楼住户需承担
怎样的法律责任？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
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
偿。剧中，该住户在二楼向外倾倒垃圾属于“高空抛物”行
为，直接导致李秋萍受伤，侵害其健康权，李秋萍有权要求
其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如果李秋萍无法确
定侵权行为人，则由该幢建筑物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能证明自己并未侵权的除外）。
  高空抛物致人受伤，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
责任。公安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住户处以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城管部门亦可按环境卫
生法规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规定，从建
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
四条第二款，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
责任。

场景二 恶意抬价并强迫他人接受，有何法律后果？

  场景：郑志强与好友杨小海在滨海路做搬运生意。台风
来临时，当地企业急需搬运大量货物，郑志强趁机抬价，从
每车几十元涨至数百元。台风过后，杨小海劝其恢复原价，
但郑志强仗着叔叔是月海镇的书记，暴力赶走其他搬运队，
并找人恐吓威胁企业老板，若不答应则砸毁货物，强行收取
费用。郑志强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有什么法律
后果？
  解析：郑志强的行为绝非简单的“做生意不厚道”，而
是涉嫌构成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等多
个刑事犯罪，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罪名之间可能
存在想象竞合或牵连关系，司法实践中通常择一重罪处罚或
数罪并罚。
  强迫交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
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
的；(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四)强迫他
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剧中，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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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强行要求企业老板接受其高价搬运服务并支付费用，构
成强迫交易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郑志强高价强搬，老板不答应则指使
他人砸毁货物，该行为属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如果被毁货
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郑志强及其同伙
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受害的企业老板有权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寻衅滋事罪。郑志强在生产经营场所为非作恶、欺压商
户，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其带有“霸
凌”性质的恐吓、强拿硬要，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
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
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
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
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
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综上，郑志强的行为可能面临数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同
时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场景三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设计投入生产

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场景：高雪梅是月海镇上最大的印刷厂商。王丽丽设计
了一款礼品包装盒，想凭借自己的创意设计，通过技术入股
的方式与高雪梅合作，遭到拒绝。几天后，王丽丽却发现自
己的设计已被高雪梅制成商品售卖。高雪梅未经过王丽丽许
可将其设计投入生产，是否构成侵权？若侵权，应承担何种
法律责任？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
王丽丽设计的礼品包装盒，因其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
复制，属于“美术作品”或“图形作品”，是受保护的客
体，王丽丽作为著作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十条规定对其设计享有包括复制权和发行权在内的多
项专有权利。高雪梅在未获得王丽丽许可、未支付报酬的情
况下，擅自将王丽丽的设计投入生产并销售商品，直接实施
了复制、发行该作品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侵权行为特征，直接侵犯了王丽丽的
著作权。
  即使高雪梅可能辩称其行为属于“借鉴”或“技术入股
被拒绝后的合理利用”，但其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
使用”情形。“合理使用”是法定的、有限的情形，如个人
学习、研究、评论、新闻报道等，且应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
名称。高雪梅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销售行为，明显超出了
“合理使用”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高雪梅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报综合报道《《小小城城大大事事》》海海报报


